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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預算‧決算

健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財務

維持基金永續運作

江衍陞、王文岑（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稽核）

為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政府近年加速各項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以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作為業務

推動重點，辦理各種空氣污染防制事項，故基金財務及相關方案執行情形攸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推

動成效。本文藉由探討該基金財務運用及業務執行情形，並提出建議事項，以維持基金永續運作。

壹、前言

政府為加速空氣污染防制

工作，維護國民健康及良好生

活環境，85 年依空氣污染防制

法（以下簡稱空污法）第 18 條

第 2 項規定，成立空氣污染防

制基金（以下簡稱空污基金），

屬特別收入基金，並自 92 年起

併入環境保護基金項下編列附

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以徵收

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以下簡稱

空污費）收入專款專用於各種

空氣污染防制事項。

鑒於近年來空污基金辦理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及

「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至

112 年）」（該 2 方案以下合

併簡稱空污防制 2 方案）相關

補助措施，致收支執行結果多

呈短絀，本文就空污基金之業

務及財務狀況分別闡述，並探

討上開方案辦理成效、各項計

畫管控機制及提出建議，以供

後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參

考，並維持基金永續運作。

貳、基金概況

茲就空污基金主要業務計

畫、基金來源、用途及財務概

況，分述如下：

一、主要業務計畫

空污基金主要係辦理空氣

污染防制、補助及獎勵空氣污

染改善與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

行成效之稽核等業務，主要業

務計畫為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其中 107 及 108 年度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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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別為 73.5％及 70.35％，

低於 80％；109 至 112 年度執

行率介於 96.89％至 155.13％

（表 1），主要係近年辦理大

型柴油車多元化改善及擴大辦

理機車汰換補助所致。

表 1　近 6 年度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預算數 97.61 99.09 62.82 53.31 77.71 66.71

決算數 71.74 69.71 77.60 82.70 75.29 65.69

執行率 73.50 70.35 123.53 155.13 96.89 98.47

資料來源：空污基金各年度預、決算書。

表 2　近 6 年度空污基金收支概況

單位：億元

          年度決算數

項目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基金來源 60.10 49.05 46.93 48.33 78.27 75.95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59.86 48.04 46.63 48.11 51.78 50.41

　政府撥入收入 - - - - 25.34 25.34

　其他收入 0.24 1.01 0.30 0.22 1.15 0.20

基金用途 72.22 70.23 78.24 83.46 76.21 66.79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71.74 69.71 77.60 82.70 75.29 65.69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0.48 0.51 0.64 0.74 0.92 1.04

　其他支出 - 0.01 - 0.02 - 0.06

本期賸餘（短絀） -12.12 -21.18 -31.31 -35.13 2.06 9.16

資料來源：空污基金各年度決算書。

二、基金來源、用途概況

近 6 年 度（107 至 112 年

度）空污基金來源介於 46.93

億元至 78.27 億元，主要係依

空污法徵收之空污費收入等；

用途介於 66.79 億元至 83.46

億元，主要係補助機車汰舊換

新、淘汰老舊機車及大型柴油

車多元化改善經費等；因徵收

之空污費收入，不足以支應業

務所需，國庫已於 111 及 112

年度各撥款 25.34 億元，挹注

基金推動業務（表 2）。

三、財務概況

空污基金因辦理空污防制

2 方案，致 110 年度負債 31.5

億元，且該基金因資金產生缺

口，經行政院同意向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以下簡稱回收基

金）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基金（以下簡稱土污基金）先

行調度 10 億元；基金餘額截

至 112 年底僅 9.18 億元（下

頁表 3）。

參、問題探討及建議

茲就空污基金辦理空氣污

染防制之業務現況及該基金財

務情形等歸納現存問題，並提

出改進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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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細懸浮微粒（以

下 簡 稱 PM2.5） 訂

定之年平均濃度目標

值挑戰性低，應訂定

合理目標值，並佐以

適切關鍵績效指標

表 3　近 6 年度空污基金財務概況表

單位：億元

年度決算數

項目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資產總額 94.39 73.77 45.95 29.45 12.30 18.67

　現金 79.70 57.37 38.24 7.42 4.60 9.85

　其他資產 14.69 16.40 7.71 22.03 7.70 8.82

負債總額 8.80 9.37 12.86 31.50 12.29 9.49

　短期債務 - - - 10.00 - -

　其他負債 8.80 9.37 12.86 21.50 12.29 9.49

基金餘額 85.59 64.40 33.09 -2.05 0.01 9.18

資料來源：空污基金各年度決算書。

圖 1　近年 PM2.5 年平均濃度

19 18 17 15.7 15.5 15 14.5
17.5 16.2 14.1 14.4 12.4

13.7

0

5

10

15

20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μg/m3

資料來源：環境部。

近 6 年度空污基金 PM2.5

手動監測站年平均濃度實際值

雖呈現下降趨勢，惟訂定之目

標值，均高於實際值，又 113

年度目標值 14.5 微克 / 立方公

尺（μg/m
3
），亦高於 112 年

度實際值，目標值訂定之挑戰

性低，未能發揮目標引導功能

（圖 1）。

為持續展現全國空氣品質

改善成效，環境部宜滾動檢討

設定合理具挑戰性之 PM2.5 目

標值。又 PM2.5 年平均濃度

已由 107 年度 17.5μg/m
3
降至

112 年度 13.7μg/m
3
，空氣品

質已逐年改善，但近 6 年度空

污基金仍投入大量防制經費，

補助似呈常態，未能將績效指

標與預算連結，爰建議該部應

研議適切之關鍵績效指標，以

利衡量預算投入之效益。

二、未落實撥交空污費收入

及補助地方政府經費

之考核，應訂定具鑑別

度之績效考核指標

自 87 年度起，固定污染

源空污費收入 60％撥交地方政

府，作為空氣污染防制用途，

嗣空污法 107 年 8 月修正，增

訂移動污染源空污費收入 20％

撥交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空污

費收入由 107 年度 19.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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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至 112 年 度 24.9 億 元， 約

30.71％，另空污基金補助地

方政府經費介於 42.13 億元至

65.97 億元，亦多呈遞增趨勢

（圖 2）。惟環境部未落實撥

交空污費收入及補助地方政府

經費之考核，分述如下：

（一）撥交空污費收入

依空污法第 17 條規定，

地方政府執行空氣品質維護

或改善計畫成果，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不佳或未依該法

第 18 條規定，專供支應空

氣污染防制項目使用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項。為瞭解地方政府執行成

效，環境部訂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質

維護及改善工作績效展現追

蹤」，作為空污費收入撥交

地方政府之依據，並於每年

6 月底前核定下一年度撥交

比率。

環境部空污費撥交比率

計算方式為運算值（60 ％

或 20％）＊ R 值（地方政

府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編列歲

出經費占編列歲入預算比

率）＊ F 值（執行性重點計

畫編列經費占地方政府空氣

污染防制基金編列歲出經費

比率），倘前述 2 項占比大

於或等於一定比率時，則 R

及 F 值以 1 計算，空污費即

全額撥交地方政府。經檢視

該部實際撥交地方政府空污

費收入比率，除 105 年度

臺南市、雲林縣、新竹市與

澎湖縣，以及 106 年度臺

南市與雲林縣之固定污染源

略有酌減撥交比率外，107

至 112 年度固定污染源撥交

比率均為 60％；108 至 112

年度移動污染源撥交比率亦

均為 20％，考核指標鑑別

度低。

近 6 年度空污基金撥交

地方政府空污費收入無法確

實反映地方政府執行績效，

爰建議環境部訂定具鑑別度

之績效考核指標，例如：空

污費撥交比率由原預算數改

為前一年度實際執行數為計

算基礎，並增訂地方政府自

籌經費比率高者，空污費收

入撥交比率亦隨相對提高之

計算方式。

圖 2　近 6 年度環境部撥交地方政府空污費及空污
基金補助經費情形

說　　明：為利基礎一致，110 及 111 年度起改由環境部直接補助之柴油車及老舊機車汰舊換新相

關經費計入比較。

資料來源：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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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地方政府經費

環境部補助地方政府經

費係由各地方政府依該部空

污基金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執行空氣品質改善維護

計畫審核及撥款作業原則等

辦理，並依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

畫，就全民綠生活、空氣品

質管制推動績效與固定及逸

散污染源管理等考核指標考

核評分，前一年度績效考評

甲等以上（評分達 75 分以

上）及特定項目污染源管制

表現卓越者，可申請補助（澎

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不受

限制）。

依上開作業原則辦理考

評，近 2次（110及 111年度）

評比結果，22 市縣均可依計

畫別獲環境部補助，未有明

確可鑑別地方政府執行該部

補助款之績效指標。建議該

部依評比結果並參酌地方政

府財政狀況，採補助分級制

度，例如：特優給予最高補

助比率、優等次之等以此類

推。另績效考核計畫建議滾

動檢討各項評分指標之分數

配置，已有顯著改善之項目

酌減配分，尚待改善之項目

酌增配分。

三、空污費費率久未調整，

致入不敷出，應適時檢

討提高空污費徵收費

率，以應業務所需

依空污法第 16 條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

源徵收空污費，其徵收方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固定污染源依各公私場所

排放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

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物之排放

量徵收空污費，其收費費率近

5 次調整分別為 101 年、106

年、107 年及 112 年（共 2 次）；

移動污染源採隨油徵收，向銷

售者或進口者徵收空污費，徵

收油品種類包括柴油、92、95

及 98 無鉛汽油，其收費費率近

5 次調整分別為 91 年、93 年、

95 年、99 年及 106 年，最近 1

次修正迄今已逾 6 年。

近 6 年度空污基金空污費

收入介於 46.55 億元至 59.78

億元，因 108 年度起移動污染

源空污費收入 20％撥交地方政

圖 3　近 6 年度空污費收入及空污基金用途消長情形

資料來源：空污基金各年度決算書、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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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致近年收入更為減少，惟

該基金須支應空氣污染防制工

作等經費，近 6 年度基金用途

介於 66.79 億元至 83.46 億元，

空污費費率久未調整，已入不

敷出（上頁圖 3）。

鑒於移動污染源空污費收

費費率最近一次修正迄今已逾

6 年，且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收

費費率間隔 5 年方檢討調升，

致空污費收入不敷支應空氣污

染防制工作等經費，基於使用

者付費原則，環境部應適時檢

討提高空污費收入徵收費率，

以支應業務所需。

另考量移動污染源對環

境及人體健康影響十分重大，

應加強其管制措施，且為符合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之運

具電動化與無碳化政策目標，

建議環境部應檢討調升移動污

染源徵收費率，並研議針對空

氣品質污染較嚴重之車輛訂定

較高徵收費率之可行性。

四、空污防制 2 方案預

（決）算差異甚鉅，

應妥善控管空氣污染

防制方案各項計畫之

執行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106 至 108 年 度 執 行 率 介 於

34.04％至 50.49％，執行率欠

佳；空氣污染防制方案 109 至

112 年度執行率介於 99.91 ％

至 192.15％，4 年平均決算數

較預算數增加 12.19 億元，約

30.07％，主要係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大型柴油車多元化改善及

機車汰舊換新，因實際補助輛

數遠超預期，致經費大幅增加，

2 方案執行結果，預（決）算

差異頗鉅（表 4）。

依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

助辦法規定，依該辦法提出補

助申請並經各級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者，核撥補助金額；但空

污基金預算不足時，得不予補

助。環境部未依上開規定訂定

相應管控措施，致實際補助輛

數遠超預期，經費大幅增加，

導致資金不敷支應，建請該部

應妥善控管及規劃空氣污染防

制方案各項計畫之執行。

另依附屬單位預算共同

項目編列作業規範規定，基金

財務狀況欠佳或基金來源短缺

者，捐助、補助與獎助之支出，

應審酌財務狀況，進一步檢討

縮減補助及捐助範圍，其中短

絀嚴重之基金，更應確實撙節

表 4　近年空污防制 2 方案執行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預算數 37.75 70.93 71.48 37.29 28.14 52.69 44.04

決算數 12.85 35.81 33.42 54.33 54.07 58.53 44.00

執行率

（％）
34.04 50.49 46.75 145.70 192.15 111.08 99.91

說　　明：106 至 108 年度係 108 年 10 月 28 日行政院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109 至

112 年度係 109 年 5 月 22 日行政院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至 112 年）」。

資料來源：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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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及捐助支出之規模。

基於空污基金財務狀況欠

佳，建議環境部應通盤檢討各

年度資金需求，並依上開規定，

視空污基金來源，核實檢討補

助及捐助項目之合理性及必要

性，並排定計畫優先順序，必

要時減少補助地方政府經費，

俾利資源統籌合理運用。

五、未以收定支，擴大基

金財務缺口，應建立

財務預警機制，健全

基金財務

空污基金自 107 年度起連

年短絀，至 110 年度短絀 35.13

億元達高峰，其中 109 及 110

年度多次報院請准就補助大型

柴油車及機車汰舊換新預算不

敷支應部分併年度決算辦理，

環境部未依行政院核復意見核

實編列預算，且未本量入為出

原則，研謀財務控管機制，於

該基金財務可負擔範圍內，調

整柴油車汰換等補助額度及輛

數上限，致產生資金缺口，爰

於 110 年度向回收基金與土污

基金調度 10 億元，111 及 112

年度分別由國庫各撥補 25.34

億元，未妥作基金財務規劃，

並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鑒於空污基金已產生資金

缺口，建議環境部參照附屬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39 點規定，

訂定與財務相關之個別性預警

指標辦理預警作業。例如：以

「自籌財源／業務支出（不含

國庫補助辦理項目）<1」、「可

用資金（現金＋定存－負債總

額）<0」2 項作為個別預警指

標。當達到指標警戒值時，應

及時採行開源節流等因應措

施，例如：調整空污費費率，

或於每年可收取空污費等收

入範圍內量入為出，妥慎規劃

各項計畫用途，以及確實依相

關補助辦法預先研謀財務控

管機制，調整補助額度或輛數

上限等，避免增加國庫財務 

負擔。

肆、結語

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生活環

境，環境部近年加速辦理各項

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並展現一

定施政成果，惟穩健之財務為

持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方案之

關鍵，宜適時調整空污費徵收

費率，強化空污基金財務控管

機制，並按施政優先順序妥善

控管各項計畫執行，方能維持

空污基金永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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